
2016 至 2018 年度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摘要  

 
日期  :  2017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  屯門政府合署 3 樓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委員人數  :  25 人  
出席委員人數  :  15 人  

 
會議內容摘要：  

 
1.  龍逸邨巴士站的交通安全事宜  
運輸署不建議在龍逸邨巴士站對面馬路裝設凸鏡 (俗稱魚眼鏡 )。因為
凸鏡並非標準交通設施，凸鏡所顯示的影像，特別是車輛或行人的位

置、距離和速度，往往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差異。駕駛者駛至彎路或路

口時，若只憑觀看凸鏡，可能會錯誤估計行人的位置、距離及速度，

因而釀成交通意外。再者，凸鏡在夜間會反射車輛車頭燈的強光，可

能令駕駛人士或行人短暫失去視覺，同樣會增加發生意外的機會。運

輸署建議在馬路上印上限速 50 公里的道路標記，提醒司機有關減速
的要求。此外，運輸署建議在皇珠路轉入龍富路的彎位增設單白線，

令快線車輛不能切入慢線，以保障巴士駛離巴士站的安全。運輸署會

在完成設計圖後向路政署發出施工紙，盡快開展有關改善工程。  
 

2.  區內車輛違泊問題（包括河旺街及龍門路）  
警方已多次在河旺街進行票控違泊車輛的行動，行動的時間主要集中

在晚上。委員表示票控不能解決違例泊車問題，建議運輸署將康德花

園對出河旺街的單黃線改為雙黃線，以加強阻嚇作用。本會將去信運

輸署提出建議，亦請警方繼續加強票控工作，尤其是早上七時十五分

至八時。此外，警方在去年十一月至今在龍門路共發出 327 張涉及違
例泊車的告票，包括 146 宗舉報個案。雖然上址的違泊問題已有改
善，但警方會繼續留意該處的交通情況。  
 

3.  河田輕鐵站附近的電單車違泊事宜  
警方了解輕鐵河田站近橋底位置電單車違泊的情況，警方在巡邏時會

採取適當的檢控。此外，警方已將部分廢棄的電單車轉介路政署跟進。 
 

4.  回收商於營運時的阻街問題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若有關回收商合法地將車輛停泊在咪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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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卸貨物，警方不能執法。若有關貨物阻塞了行人路，警方會採取先

警告後票控的方式處理。此外，食環署指若有關回收商於營運時在公

眾地方造成環境衞生的滋擾或妨礙街道清潔的工作，食環署會根據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22(1)條，對違例人士作出檢控。民政處
會聯絡相關部門實地視察和跟進處理。  
 

5.  區內環境衞生問題  
委員指河旺街雀糞問題仍然未有改善，要求食環署加強清洗工作；業

旺路油站附近的垃圾收集站堆滿膠車肽及木板，阻礙行人路。食環署

表示會加強上址的清潔工作，保持區內環境整潔。此外，委員反映楊

小坑村及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對面的垃圾收集箱數目不足，導致很多垃

圾被棄置於路邊，造成環境衞生問題。食環署表示檢視上址的垃圾箱

數目及加強清潔工作，保持區內環境整潔。  
 

6.  建議擴闊震寰路轉入大興邨路口的安全島事宜  
運輸署認為由於安全島附近有輕鐵路軌，行人路的可用空間不多，故

此未能將有關安全島擴闊。運輸署建議移除安全島的部分欄杆，擴闊

部份行人過路處，讓市民更容易通過。運輸署會在完成設計圖後向路

政署發出施工紙，盡快開展有關改善工程。委員表示運輸署在移除欄

杆前，須充分考慮附近學童使用該安全島的安全問題。本會會向運輸

署反映相關意見。  
 
 
 

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  
2017 年 2 月 14 日  



2016-2018 年度 

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摘要 

 

日  期：  2017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 屯門良景邨良景社區中心一樓會議室 
委員人數： 26 名 
出席委員人數： 16 名 
會議內容摘要：  
1. 食物環境衞生署報告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代表報告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間屯門西北區違例小販及

違規易拉架的執法數字。 
 
有委員讚賞食環署的工作，並希望署方繼續跟進良景輕鐵站過路處行人通道違規易拉架的

問題。 
  
此外，有委員查詢署方的防止蟲鼠及滅蚊工作，希望署方加強與區內各屋邨管理處的聯繫，

一同處理區內蟲鼠及滅蚊問題。 
 

2.  香港警務處報告 
警方代表報告，為遏止賭風，警方於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間採取行動，於青田遊

樂場檢控了 2 宗聚賭個案，拘捕 7 名男子。 
 
警方代表續報告，防止電話騙案的宣傳工作取得成效，農曆新年期間電話騙案的數字有所

下降。因此，警方將會繼續這方面的宣傳工作。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報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代表報告，2017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間，署方就青田遊樂

場的噪音問題採取了 5 次執法行動，其中有 3 次與警務處聯合進行。 
 
康文署續報告屯門西北游泳池的入場人數，2016 年 11 月約為 32,000 人次，12 月份約為

28,800 人次及 2017 年 1 月份 21,800 人次。 
 

4. 廉政公署報告 
廉政公署代表報告，「全城‧傳誠」屯門區倡廉活動己於早前順利舉行。活動一共接觸約

38,800 名區內居民。廉政公署代表多謝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各委員的支持及參與。 
 



5. 分區會 2017-2018 年度活動 
委員通過繼續以音樂晚會作為 2017-2018 年度分區會周年活動。委員備悉活動的財政預算及

場地申請方面的進展。 

 

此外，大會授權工作小組繼續跟進籌備活動細節，包括承辦商報價、邀請表演團體、主禮

嘉賓、門票派發、紀念品制作等。 
 

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 

2017 年 2 月 



2016-2018 年度 

屯門西南分區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摘要 

 
日  期：  2017 年 2 月 24 日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 3 時正 

地  點： 屯門蝴蝶邨蝴蝶灣社區中心地下禮堂 

委員人數： 24 名 

出席委員人數： 12 名 

會議內容摘要：  

  

1.  跟進蝶景路回收車阻街及衞生問題 

 房屋署、食環署及警方報告，自 2016 年 12 月起，已見有關回收車減少在該處路旁停

泊，然而各部門均會繼續留意該處情況，並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行動，杜絕車輛佔用

行車路，造成路面阻塞問題。其中房屋署已申請於湖翠路至蝶景路交界的行人路近花

槽位置加設圍欄，以防止再有人於花槽位置堆放雜物，引起環境衞生及阻街問題。 

2.  蝴蝶邨內聚賭問題 

 房屋署報告，於過去個多月曾多次調派保安員執行勸諭及驅趕行動，現時蝴蝶邨內的

聚賭情況略有改善。該署會加強於邨內告示板張貼訊息，呼籲市民不要聚賭。警方表

示，過去兩個多月內亦進行了多次打擊街頭賭博行動，行動中未有人士被拘捕。警方

表示會與房屋署配合，打擊屋邨街頭聚賭。 

3.  蝴蝶邨及湖景邨內鼠患問題 

 房屋署及食環署表示，兩個部門已於 2016 年 11 月 28 日與領展公司代表一同進行實地

視察。房屋署回覆，已在有關地點策略性投放鼠藥及填平鼠洞，以杜絕鼠患，房屋署

並會安排剪草以減少垃圾站及熟食亭外花圃可作老鼠躲藏地點。領展回覆，位於街市

對出的垃圾站將會進行翻新工程，另食環署表示，為配合房屋署及領展的滅鼠行動，

該署防治蟲鼠組會於邨外範圍加強滅鼠工作。 

 



有委員反映，雖然現時的鼠患情況較前稍為改善，但湖景邨內的鼠患問題仍未解決，

希望各部門繼續跟進。 

4.  美樂花園附經常有單車停泊 

 為加強各部門共同打擊非法停泊單車行為，屯門民政事務處、屯門地政處及食環署將

於三月底進行聯合行動，清理屯門湖翠路及區內發現違例停泊單車的地點。然而，有

委員建議部門應增加區內單車停泊處及興建單車徑，以改善區內單車違泊問題及便利

居民使用單車代步。 

5.  蝶舞樓對出高空擲物問題 

 有委員反映，蝴蝶邨蝶舞樓於二月上旬已多次發生高空擲物事件，嚴重影響行人安全，

要求房屋署及警方留意有關地點的安全及採取相應措施，將涉案人士繩之於法。警方

回覆，會聯同房屋署緊密監察該處情況，而房屋署表示，為保障行人安全，現時已在

受影響範圍加裝圍欄，並已向蝶舞樓二樓至九樓的住戶發信，提醒高空擲物屬違法行

為，同時在屋邨管理計分制下亦會被扣分懲處。此外，房屋署已於 2 月 9 日安裝二十

四小時高空監察系統，如再有高空擲物罪案發生，便可即時採取行動。 

6.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宿舍建築物管理權責問題 

 有委員反映，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宿舍建築物屋頂經常有樹葉堆積，造成積水，但因

房屋署及教育局均表示有關地點不屬其管轄範圍，即使校方欲申請加裝梯級，讓該校

校工可定時到屋頂清理樹葉亦無法提交申請，希望房屋署協助釐清管理權責，以便學

校能處理該問題。 

 

 

屯門西南分區委員會 

二零一七年二月 

 
 
 


